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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2019-046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预计将影响以前年度损益减少148.79万元，影响本期损益减少1689.72万

元。“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未构成重大影响或损害关联方的利益，

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拟将“三供一业”中“湖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层住宅楼的物业管理”

移交给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集团”）

之全资子公司湖南中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物业”）管理，关联交易

金额413.57万元；其非经营性资产涉及资产移交，该项资产账面原值为132.47万元，

净值为63.08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概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4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推进省属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14]110

号）、湖南省财政厅省国资委关于《湖南省省属国有企业供水供电分离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湘财企[2016]6号）、《长沙市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暂行办法》（长政办发

[2014]37号）等文件精神和相关工作部署，公司积极协调，全力推进“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分离移交范围及费用预计 

公司涉及“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下属企业有全资子公司湖南化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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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和分公司湖南海利试验工场3

家单位，职工家属区共计774户。本次分离移交项目涉及非经营性资产移交，资产账

面原值为132.47万元，净值为63.08万元；本次分离移交项目预计发生费用2263.81

万元（以实际发生数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1、湖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职工家属区共计504户，预计发生费用1486.98万元；

涉及非经营性资产移交，资产账面原值为132.47万元，净值为63.08万元。 

2、海利常德公司职工家属区共计78户，预计发生费用246.94万元； 

3、海利试验工场职工家属区共计192户，预计发生费用529.89万元。 

（二）分离移交财政补助资金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省属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工作的实

施意见》和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工作的相关规定，经省国资委、省财政厅审

核核定，预计拨付本公司供电、供水、物业管理补助金额488.38万元（申报补助金

额时以标准费用为依据，最终以审定金额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分离移交事项所涉及资产及发生费用的性质，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分

离办社会职能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5]62号）的规定，本公司将就本

次分离移交资产净值及发生的费用扣除财政补助资金后，计入营业外支出，将直接

影响支出年度的损益。影响以前年度损益减少148.79万元，影响本期损益减少

1689.72万元。 

2、本次分离移交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承担相关费用，有利于公司减轻负担，降

低公司成本费用，促进公司轻装上阵，进一步聚焦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

有利于公司职工家属生活条件的改善，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二、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10月25日，公司第九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将“湖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层经济适用住宅楼的物业管理职能”移交给中新

物业管理。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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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新物业系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中新物业为公司的关联方。 

2、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湖南中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二段251号内办公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周波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修缮；房屋基础设施设备的管理及维护；水电安装

服务；代收代缴天然气服务；物业清洁、维护；汽车、自有房屋、场地的租赁；餐

饮管理；粮油、果品、蔬菜、装饰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文化用品的销售；

绿化工程施工；花木租售；消防设施维修、保养；停车场运营管理；以自有合法资

金（资产）开展房地产、公共基础设施、停车场及立体车库建设的投资（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将“湖南化工研

究院有限公司高层住宅楼的物业管理职能”移交给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海利高新技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中新物业管理，其非经营性资产涉及资产移交。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湖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层经济适用住宅楼的物业管理职能移交给公司控股

股东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物业公司管理，关联交易金额

413.57万元；其非经营性资产涉及资产移交，该项资产账面原值为132.47万元，净

值为63.08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将不再承担相

关费用，有利于公司减轻负担，降低成本费用，进一步聚焦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协助公司顺利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不构成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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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不良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19年10月25日，公司第九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海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卫东先生、

尹 霖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7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 

2、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与控股股东海利集团子公司湖南中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符合国家和地方关于“三供一业”分离政策和规定，有利于减轻公司负担，降低公

司成本费用，促进公司轻装上阵，进一步聚焦主业，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

有利于公司职工家属生活条件的改善，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议批准权限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事项 

（一）《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已经公司第九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第九届二

次监事会会议审议了该议案，关联监事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事项还需要经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审计，最终

财务处理结果以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测算费用与实际移交时点费用有可能

存在差异，以上数据以实际结算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月 29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九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